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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聯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凸顯本校特色與拓展學生跨領域知識，以提升
通識教育品質與學生學習自由度，特依據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通識教育實施辦

法之規定，訂定「國立聯合大學通識教育自主學習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俾利本校學生得依據其不同學習狀態與需求自主規劃學習方案。 

二、本要點實施對象為本校日間學制各學系學士班學生，學生於畢業前必須參與

通識教育自主學習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並至少應修滿1學分。 
三、本課程係指本校學生參與校內或校外各單位辦理符合通識教育理念之課程或

學習性質活動，其進行形式可為專題演講、企業參訪、實作研習營或工作坊、

遠距教學、數位學習、校外競賽、各項展覽、藝文表演以及社團活動等；而

實施類型有「校內自主學習課程」及「校外自主學習課程」等兩大類型。 
(一)校內自主學習課程：本校各學院、學系、教師或行政單位得依其需求提
出開課申請，惟須於課程開始 7 天前向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提出申請，並經本中心審核通過後始得開課。申請單位或教師於活動辦

理後一週內，應逕至「微課程系統(含自主學習課程)」認證登錄成績。 
(二)校外自主學習課程：基於實踐全人教育的理念，促使本校學生透過多元
學習，以增進學生能夠涉略更豐富的知識領域，本課程非僅侷限於校內

各單位舉辦的各類型專題演講講座或學習性質活動，本校通識教育中心

將蒐集並篩選國內各級單位所舉辦的學術或藝文活動，公告於本中心網

頁上，期盼提供本校學生選課之參考。本課程學習範疇包含但不限以下

類別： 
(1)類別 1：專題演講講座。 
(2)類別 2：數位學習課程(如：遠距教學、磨課師(MOOCs)、 開放式課程

(OCW) 、 ESP 專業英語課程、EAP 學術英語課程等) 或參加各項實作研
習營或工作坊。 



(3)類別 3：參加國內外大學所舉辦學術研討會 或 校外競賽。 
(4)類別 4：學習性質活動 (如：博物館展覽、藝文表演、苗栗縣內體育活動
以及苗栗縣內公益活動等)。 

(5)類別 5：繳交閱讀好書後之讀書心得 10 篇，書單依據本校或國家圖書館
所推薦的好書 (實體或電子書)或主題書展，惟每人每月最多認列 3 篇讀
書心得。 

四、本課程之成績評定、學分認證與認列、實施方式、以及抵免規範如下： 
(一)成績評定：學生須於課程期間內完成活動內容，始可採計時數。本課程
成績之評定方式為「通過制」(即「通過」或「不通過」)，不另計分數。
本課程學分不列入學生學期成績計算，僅累計為歷年學分，亦不受每學期

修習最低學分數及超修學分數之限制。 
(二)學分認證與認列： 

1、課程學分之認定以 2 小時核計 0.1 學分(即 20 小時核計 1 學分)為單
位，不得出現小數點第 2 位；單一課程採計以 4 小時為上限。累積
滿 1 學分後，即可認列為本課程之學分。 

2、以讀書心得認證本課程學分者，每篇讀書心得以 0.1 學分為採計單
位。 

3、以參加社團活動認證本課程學分者，每1學期參與8次社團活動(含
社課)，可獲得0.1學分，在學期間最多認證0.2學分。 

4、累積滿 1 學分時，微課程系統(含自主學習課程)自動登錄學分認列。 
5、本課程之學分數可跨學期累計，但須於修業年限內完成。若學生畢
業時取得該門課程學分認證未達整數之學分，則將無條件捨去。 

(三)校外自主學習課程學分認證與認列、以及實施方式： 
參與校外單位所舉辦課程活動之學生，當該課程活動結束後請於每月 
25 日前繳交相關證明文件及成果資料至本中心辦公室，經審核認證通
過後始可取得該課程活動之學分數，其相關規定如下： 
1、選擇「類別 1」或「類別 2」者，須檢附證書或相關證明文件，向
本中心申請學分認證之登錄。 

2、選擇「類別 3」者，須檢附證書或相關證明文件，向本中心申請學
分認證之登錄。因本課程是以個人為主，若以團體小組方式進行者，

則須檢附具體分工及職責說明。 
3、選擇「類別 4」者，須繳交活動心得並依規定格式撰寫，請至本校
共同教育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網站下載「國立聯合大學自主學習課

程成果學習單」，同時提供可辨識出席證明(如研習證明、或門票票
根)，繳至本中心辦公室，經審核認證通過後方取得該活動之學分數。 

4、選擇「類別 5」者，讀書心得依規定格式撰寫，請至本校共同教育
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網站下載「國立聯合大學自主學習課程讀書心

得學習單」繳至本中心辦公室統整，經相關單位審核認證通過後方

取得該讀書心得之學分數。 
(四)抵免規範： 

1、若本校學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則得申請本課程之抵免，但仍須填
寫「學分抵免單」核章後始完成抵免程序： 
(1)凡修習本校跨院選修學分或跨領域學分學程或海外實習（含各學
院、學系海外專業實務實習、以及海外深度研習）等相關課程或

國際交換生，並通過修業者。 
(2)凡修畢及滿足本校通識博雅選修學分之規定，並其剩餘學分(即超
出學分部份)有 2 學分者。 

(3)凡申請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並獲得該單位補助經費者，



惟須完成計畫之執行並檢附實際執行成效。 
(4)凡申請本校學生自主學習社群計畫，並獲得該單位補助經費者，
惟須完成計畫之執行並檢附實際執行成效。因本課程是以個人為

主，若以團體小組方式進行者，則須檢附具體分工及職責說明。 
(5)凡於本校修業期間獲得甲級或乙級或丙級國家考試證照者，惟須
檢附獲得國家級考試證照相關證明文件，並請參考本校教務處教

學發展中心證照補助級別一覽表。 
(6)轉學生曾於原就讀學校修畢自主學習相關課程者，惟須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 

2、本課程累積的學分數，當學生認列完自主學習課程學分後，如果其
剩餘學分(即超出學分)有2學分以上者可申請抵免本校通識博雅選
修課程以2學分為抵免上限，惟學生須逕至「微課程系統(含自主學
習課程) 進行第二次學分認列之申請」。 

五、本課程為全校性通識教育課程，為使學生多元自主學習，全校各學院、學  
系、各單位應多予開設辦理相關演講或學習性質活動。本校學生實際投入  
(含上課)本課程之學習內容不得與下列各項課程或活動內容重疊： 
(一)已認列服務學習時數之活動。 
(二)學生所屬學院之必選修課程活動內容。 
(三)學生所屬學系之必選修課程活動內容。 
(四)非屬上述項目，由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議審核認定。 

六、選修本課程於單一學期內任意缺曠課且未自行退選課程累積達三次者，當 
學期將停止該生透過系統進行線上選課權利，以維護其他同學選課之權益。

被停權的學生如於該學期中仍欲選修本課程，則須至現場排隊候補。若本校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將不給予本課程學分認證： 
(一)給予學分認證時辦理休學或受退學處分者。 
(二)重複申請本課程學習活動項目者。 

七、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法令規章辦理。 
八、本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通過，送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

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